附件1
家电以旧换新活动销售企业报名表
	
	企业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企业地址
	
	法定代表人
	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企业所需提供证明材料附后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限额以上商贸企业与限额以下抽样企业证明材料；
2.销售企业网点辐射到重点县（市）或具备配送到县（市）的条件证明；
3.具有较强的仓储及配送能力，保证货源充足，供应及时证明材料；
4.具备完善的家电送货、安装、调试、维修的售后服务体系证明材料；
5.有符合环保要求的旧家电中转场地证明材料；
6.近三年内经营资信状况良好，没有重大安全生产事故、偷逃税等违纪违法行为，未上“黑名单”证明材料。

	 






审 核
情 况
	

	

备 注
	  
上述证明材料一式三份加盖公章后报送至防城港市商务局内贸二科，红树林大厦东塔18楼1812室，联系电话：2801190  2801823



